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22日(星期二) 上午 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8月15日(星期二)至8月21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pinggao@pg.cee-group.cn进行提问。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3年8月16日发布公司2023年半

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

司计划于2023年8月22日上午10:00-11:00举行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22日 上午 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李俊涛先生，董事兼总经理朱琦琦先生，独立董事何平林先生，总会计师李亚

军先生，董事会秘书刘湘意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8 月 22 日上午 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8月15日(星期二)至8月21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

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pinggao@pg.cee-group.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电话：0375-3804064
邮箱：pinggao@pg.cee-group.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８月15日

证券代码：600312 证券简称：平高电气 公告编号：临2023-043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方案的实施情况：截止2023年8月14日，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6,327,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6085%。最高成交价格为

9.19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8.0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39,391,363.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5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股份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自有资金或其他合法资金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公司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本次回购数量总额不低于2,500万股（含）且不超过5,000万股（含），拟

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5.00元/股
（含），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回购期限

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起12个月内，即2023年5月26日至2024年5月

25日。上述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5月 26日、2023年 5月 27日在《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公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55、2023-05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1、首次回购。2023年5月31日，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

2、截止 2023年 8月 14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16,327,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6085%。最高成交价格为 9.19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 8.0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39,
391,363.00元（不含交易费用），其中2023年8月1日以来，公司回购股份6,445,1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0.2402%，支付的回购金额为56,048,233.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在回购期间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2023-080
可转债代码：113047 可转债简称：旗滨转债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002287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公告编号：2023-033

债券代码：128133 债券简称：奇正转债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3
年8月14日以通讯形式召开；

2、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9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信息等方式发出；

3、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6人，其中独立董事3名，公司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雷菊芳女士召集并主持；

5、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本

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32人，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661,802股，占目前公司

总股本的0.1248%。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2023年8月15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权益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关联董事刘凯列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票6票，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87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公告编号：2023-034

债券代码：128133 债券简称：奇正转债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3年

8月14日以通讯形式召开；

2、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9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信息等方式发出；

3、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应为4人，实到4人；

4、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贾钰女士召集并主持；

5、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事

项进行了认真核查，认为：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本次解除限售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19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有关

规定，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为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32名激励对

象办理661,802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相关事宜。详见2023年8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

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

（表决票4票，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87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公告编号：2023-035

债券代码：128133 债券简称：奇正转债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权益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2019年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基本情况

序号

1

合计

股权激励
授予情况

2019年限制性股票首
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期

2019年3月19日

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

2019年5月23日

解除限售期

第四个解除限售
期

-

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
励对象人数

32

32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661,802

661,802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
例（注）

0.1248%

0.1248%

注：上述“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以2023年7月31日收盘后公司总股本530,191,359股

为基数进行计算，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奇正转债（债券代码：128133）处于转股期，公告日公

司股本情况可能发生变化。

2、本次限制性股票办理完解除限售手续后，在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关提示性公告，

敬请投资者注意。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权益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权益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32
人，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661,802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1248%。审议本事项时，关

联董事刘凯列先生回避表决。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及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9年3月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以下简称“《2019年激励计划》”）、《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

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2019年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激励

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四

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年激励计划》、《2019年考核办法》、《关于核实〈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2019年3月4日一2019年3月13日，公司将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位在公司内

部进行公示，截至公示期满，没有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或不良反映，无反馈记录。2019年3月

14日，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3、2019年3月19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9年激励计

划》、《2019年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

案》。

4、2019年3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

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5、2019年5月21日，公司完成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向65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226.6万股，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19年5月23日，公司股份总数由406,000,000股

增至408,266,000股。

6、2019年7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7、2019年9月12日，公司完成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向2名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84,983股，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19年9月19日，公司股份总数由530,065,996
股增至530,150,979股。

8、2019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

见，监事会对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9、2019年12月16日，公司完成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向1名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 30,000股，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19年 12月 20日，公司股份总数由 530,150,
979股增至530,180,979股。

10、2020年2月1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

见，监事会对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11、2020年3月11日，公司完成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向1名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40,000股，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20年3月16日，公司股份总数由530,180,979
股增至530,220,979股。

12、2020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62人，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774,
296股，占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0.1460%。

13、2020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拟将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5,067股进行回购注销。

14、2020年5月27日，公司完成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手续，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 774,296股，占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

0.1460%，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5月29日。

15、2020年 6月 5日，公司召开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于2020年6月6日发布《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16、2020年9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 2人，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 21,245
股，占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0.0040%。

17、2020年9月23日，公司完成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手续，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 21,245 股，占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

0.0040%，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9月25日。

18、2020年11月6日，公司完成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本次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5,067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 530,220,979股的 0.0028%；回购价格为

10.81元/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30,220,979股减至530,205,912股。

19、2020年11月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公

司拟对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公司层面的部分业绩考核指标进行调整，并相应修订

《2019年激励计划》、《2019年考核办法》的相关内容。

20、2020年 11月 24日，公司召开 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21、2020年12月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将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597股进行回购注销。

22、2020年 12月 21日，公司召开 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于2020年12月12日发布《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0）。

23、2021年3月5日，公司完成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本次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2,597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 530,344,912股的 0.0005%；回购价格为

10.81元/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30,344,912股减至530,342,315股。

24、2021年3月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1人，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10,000
股，占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0.0019%。

25、2021年3月15日，公司完成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手续，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 10,000 股，占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

0.0019%，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3月18日。

26、2021年9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60人，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610,982股。

27、2021年9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2人，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16,996股。

28、2021年9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激励对象发

生离职、公司业绩及个人绩效考核不符合全部解除限售要求，公司拟对6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2019年限制性股票合计199,527股进行回购注销。

29、2021年 10月 12日，公司完成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手续，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 610,982股，占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

0.1152%，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0月15日。

2021年10月12日，公司完成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手续，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 16,996 股，占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

0.0032%，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0月15日。

30、2021年 10月 14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于2021年10月16日发布《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9）。

31、2021年12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1人，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6,000股，占公告

日公司总股本的0.0011%。

32、2021年12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公司业绩及个人绩

效考核不符合全解除限售要求，公司拟对3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5,600股进行回购注销，其中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股份1,500股。

33、2021年 12月 23日，公司完成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手续，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 6,000股，占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

0.0011%，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2月27日。

34、2021年 12月 30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于2021年12月31日发布《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2）。

35、2021年12月31日，公司完成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 199,527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 530,496,047股的 0.0376%；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由530,496,047股减至530,296,520股。

36、2022年3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1人，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7,200股，占公告

日公司总股本的0.0014%。

37、2022年3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激励对象发生离

职、公司业绩及个人绩效考核不符合全部解除限售要求，公司拟对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5,785股进行回购注销，并于2022年3月23日发布《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

38、2022年 4月 1日，公司完成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手续，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 7,200 股，占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

0.0014%，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4月8日。

39、2022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激励对象

离职，公司拟对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6,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并

于2022年4月29日发布《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4）。

40、2022年5月24日，公司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41、2022年6月27日，公司完成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77,385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530,299,676股的0.0146%；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由530,299,676股减至530,222,291股。

42、2022年12月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及部分预留授予权益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及部

分预留授予权益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

33人，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669,896股，占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0.1263%。

43、2022年12月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激励对象离

职、个人绩效考核不符合全解除限售要求，公司拟对2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合计33,082股进行回购注销；其中，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回购股

份5,908股，预留授予权益回购股份324股。公司于2022年12月7日发布《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2）。

44、2022年12月20日，公司完成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手续，本次符合解除限售

条件的激励对象共 73人，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 781,546股，占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

0.1474%。其中，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及部分

预留授予权益激励对象共33人，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669,896股，占公告日公司总股本

的0.1263%，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12月26日。

45、2022年 12月 22日，公司召开 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46、2023年3月23日，公司完成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33,082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530,223,887股的0.0062%，其中，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权益回购股份5,908股，预留授予权益回购股份324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由530,223,887股减至530,190,805股。

47、2023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权益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权益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1人，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

10,000股，占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0.0019%。

48、2023年5月16日，公司完成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手续，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

件的激励对象共 1 人，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 10,000 股，占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

0.0019%，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5月19日。

二、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本次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情况。

三、关于满足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说明

1、第四个限售期届满说明

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2019年激励计划（修

订稿）》”），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四次解除限售期及解

除限售比例为：

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管、核心管理人员的，解除限售时间为自授予日起满48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25%。

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9年3月19日，上市日为 2019 年5月23日。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一一业务办理》、《2019年激励计划（修订

稿）》，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四个限售期已于2023年5月22日届满。

2、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说明

激励对象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才能解除限售：

序号

1

2

3

4

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业绩考核要求一一公司层面
以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低于15%，当期限售股份不予解锁；
以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大于等于15%，解锁比例100%。

业绩考核要求一一个人层面
激励对象为公司核心管理人员，个人业绩对应可解锁比例：

个人业绩

解锁比例

S-卓越

100%

A-优秀

100%

B-良好

90%

C-合格

0

D-不合格

0

成就情况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
《2022 年度审计报告》（勤信审字【2023】第 1073 号），公司
2022年营业收入20.45亿元，较2021年同比增长15.49%，本
期限售股份解锁比例为100%。

激励对象为公司核心管理人员，29名激励对象解锁比例为
100%；3名激励对象解锁比例为90%。

注：2019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激励对象64人，其中30名激励对象（核心业务骨干）已于

2021年完成全部解锁、2名激励对象（核心管理人员）已离职，故2019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

本期考核人数为32人（下同）。

综上所述，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已经成就，29名激励对象本期解锁比例为100%、3名激励对象本期解锁比例为90%；本期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四、本次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数量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共64人，本次参与考核的激励对象

为32人，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为32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61,802股，占目前

公司总股本的0.1248%。

单位：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核心管理人员24人

合计32人

姓名

刘凯列

肖剑琴

冯平

王志强

李军

陈维武

姚晓梅

夏海建

职务

董事、总裁

运营副总裁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副总裁

副总裁

首席科学家

财务总监

副总裁

获授的制性股票数量

467,401

280,440

186,960

186,960

233,700

140,220

93,480

140,220

932,207

2,661,588

已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327,180

196,308

130,872

130,872

163,590

98,154

65,436

94,648

643,230

1,850,290

本次可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116,851

70,110

46,740

46,740

58,425

35,055

23,370

35,055

229,456

661,802

本次未能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

0

0

0

0

0

0

0

0

3,637

3,637

继续锁定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五、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对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

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满足情况、激励对象名单及可解除限售数量进行了核查，认为：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激励对象可解除限售股票数量与公司层

面业绩考核指标及其在考核年度内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相符，且公司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同

意公司办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个解除限售期的相关解除限售事

宜。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已满足，本次解除限售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2019年激励计划（修订稿）》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

（以下简称“《2019年考核办法（修订稿）》”）的有关规定，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

激励对象可解除限售股票数量与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及其在考核年度内个人绩效考核结

果相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审议本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董事会审

议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为本次符合解除限售

条件的32名激励对象办理661,802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相关事宜。详见2023年8月15日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事

项进行了认真核查，认为：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本次解除限售事项符合《管理办法》、《2019年激励计划（修订稿）》和

《2019年考核办法（修订稿）》的有关规定，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为本

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32名激励对象办理 661,802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相关事宜。详见

2023年8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八、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涉及的相关事项目前阶段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详见2023年8月15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相关事

项的法律意见书》。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4、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八月十五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根据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授权，公司于2023年8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已

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就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鉴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

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后，有14名激励对象因离职或自愿放弃行权，导致共计20.16万份

期权未行权，公司决定对上述已获授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20.16万份予以注销。有关本

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

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提交注销

上述股票期权的申请，经中登公司审核确认，上述20.16万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3年8
月14日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002829 证券简称：星网宇达 公告编号：2023-056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上系统查询，控股股东袁永刚先生部分股份被解除司法冻结。具体情况

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司法冻结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司法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袁永刚

是否为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解除冻结股份数
量

9,295,000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4.60%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54%

冻结起始日

2021-12-15

冻结解除日

2023-08-11

申请人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袁永刚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48,341.04

万股，持股比例28.27%，不存在被司法冻结或被标记情形。

二、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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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司法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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